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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

解锁



象授予 2,204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3.05元/股。 

5、2016年 10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

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确定为 2016年 10 月 28日，

公司向符合条件的 10 名激励对象授予 366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

定的； 

（5）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得解锁的其他情形。 

人员情形；不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公

司有关规定的情形；符合解锁条件。 



6 韦涛 核心管理人员 300,000 90,000 30% 

7 郑红艳 核心管理人员 240,000 72,000 30% 

8 桑兴宏 核心管理人员 240,000 72,000 30% 

合计 3,180,000 954,000 30%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等

法律法规及《实施考核办法》规定的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情况，公司具备

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本次解锁的 8 名激励对象符合解锁的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解锁的激励

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各激励对象解锁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解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 8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

锁期 95.4万股限制性股票按照相关规定解锁。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

期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确认激励对象不存在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 

2、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情况； 

3、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

项备忘录 1、2、3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作

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主体资格

是合法、有效的，符合第二个解锁期的相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同意公司为 8 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解锁的比例为其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的 30%，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 95.4

万股。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出具

了专项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如下：自 2018年 10月 29日起，本次激励计划

之预留部分授予的 8名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锁所持限制性股票的 30%；公司及该等

激励对象满足《激励计划》及《考核办法》规定的解锁条件；公司就本次解锁已

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书面核查意见  

（三）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